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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

支撑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卫职健发〔2020〕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央企业，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有关单位: 

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

府履行职业病防治职责、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和维护劳

动者职业健康的重要保障。为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和《“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加快推进职业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关于印发尘肺病防治攻坚行

动方案的通知》（国卫职健发〔2019〕46 号）的要求，现就加强职

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健全完善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

提升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的能力。 

  （一）基本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服务保障民生。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

方针，健全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服务和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 

  坚持行政主导，明确功能定位。发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组

织领导、规划布局和协调推动作用，加强资源整合融合，明确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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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技术支撑机构功能定位和重点任务。 

  坚持目标导向，强化能力建设。围绕职业病防治中心工作、重点

任务，加强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升职业

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 

  坚持创新发展，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

落实政策保障措施，强化运行管理和评估，促进职业病防治职责全面

落实。 

  （二）总体目标。到 2025 年，健全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

并向乡镇延伸的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和学

科建设进一步加强，监测评估、工程防护、诊断救治等技术支撑能力

进一步提升，满足新时期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要。 

  二、完善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的布局 

  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由职业病监测评估、职业病危害工程防

护、职业病诊断救治三类技术支撑机构及相关专业机构组成。 

  （一）完善职业病监测评估技术支撑机构。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职业病防治院（所、中心)为主干，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

职业病监测评估技术支撑网络。国家级技术支撑机构主要是指国家卫

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

中毒控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等单位，

承担全国重点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专项调查、职业健康风

险评估、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报告、应急处置、职业健康宣传教育

与健康促进等方面法规政策标准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指导。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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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三级技术支撑机构主要是指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有关直属单位

或其他法定机构，承担行政辖区内的重点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职业病防治情况统计和调查分析、职业健康

检查、职业病报告、应急处置、职业健康宣传教育与健康促进等技术

支撑任务。 

  （二）建立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支撑机构。充分利用卫生健

康系统内外技术资源，构建“国家—行业（领域）—省”的职业病危

害工程防护技术支撑网络。国家层面，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直属单位

与高等院校、企业、科研院所以共建“联合体”等形式，设立防尘、

防毒、防噪、防电离辐射等工程防护技术中心，承担全国职业病危害

防护工程设计、工程控制技术和装备、工程治理、个体防护等相关法

规政策标准研究、技术研发、技术评估和技术指导。行业（领域）层

面，依托条件较好的企事业单位，在矿山、化工、冶金、有色、建材、

核技术应用、建筑、交通运输、军工等重点行业领域设立工程防护技

术分中心，承担本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防护工程设计、工程控制技术

和装备、工程治理、个体防护等标准研究和技术研发、筛选、推广、

应用。省级层面，省级卫生健康委有关直属单位或其他具备条件的机

构以自主建设或共建“联合体”等形式，设立工程防护技术指导中心，

承担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及个体防护等标准研究和技术研发、筛选、

推广、应用。 

  （三）健全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机构。充分发挥职业病专科

医院、综合医院的作用，构建“国家—省—市”并向重点县区、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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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网络。国家级技术支撑机构，依托国

家卫生健康委有关直属单位及具备职业病诊断救治条件的综合医院，

承担全国职业病诊断救治相关法规政策标准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指

导。省、市级技术支撑机构，依托同级职业病防治院所（职业病专科

医院）、具备职业病诊断救治条件的综合医院和负有职业病诊断职责

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本地区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鼓励有

条件的省、市，设置职业病防治院、所。鼓励职业病救治任务重的县

区，依托同级综合医院、职业病防治所或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

业病救治。鼓励尘肺病等职业病人数量多的乡镇，依托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能力，开展职业病患者康复工作。 

  （四）支持相关专业机构参与技术支撑工作。支持职业卫生及放

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化学品

毒性鉴定机构及有关康复机构，发挥技术优势，积极参与技术支撑。

支持条件较好的企业依托现有技术力量设立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

构，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行业学会协会、基金会

等社会团体发挥专业优势，提供有特色、多样化的技术支撑，进一步

增强技术支撑力量。 

  三、加快推进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研究确定技术支撑的依托单位及其具

体任务，指导技术支撑机构根据承担的职能并参照推荐标准（详见附

件 1、2、3），加快推进组织机构、人才队伍、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 

  （一）加强组织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各技术支撑机构要明确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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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职业卫生及放射卫生工作职能的部门，配备职业卫生、放射卫生、

检测检验、工程技术、临床医学等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培养制度，加强首席专家、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等技术骨干的

培养，提高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鼓励和支持相关高等院校加强

职业健康学科建设,开设职业卫生工程等专业，在工科院校的相关专

业以及医学院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增设职业卫生工程课程，探

索培养“职业卫生+工程”的复合型人才。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各技术支撑机构要统筹考虑当前和长

远工作需要，加强实验用房、业务用房、保障用房的建设和改造，配

备必需的仪器设备，配置必要的业务用车、应急用车和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尽快补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短板”。国家、省级及行业（领

域）技术支撑机构要加快推进设备设施“提档升级”，抓紧建成功能

先进的实验室、测试平台或研发基地。 

  （三）加强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和治理能力建设。突出粉尘、毒

物、噪声和电离辐射等重点职业病危害，加强工程防护、个体防护技

术创新和突破，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加强国内外

先进、适宜技术筛选评估。依托国家技术中心、行业分中心和省级技

术指导中心，引导培育一批关键技术研发、防护装备生产制造的骨干

企业。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加强成果转移转化综合示范。 

  （四）提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验能力。国家级技术支撑机构

要提升新发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能力，具备职业病危害因素“全覆盖”

检测能力和化学品毒性分析鉴定能力，增强对全国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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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检验和化学品毒性分析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能力。省级技术支撑机构

要具备区域内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化学品毒性分析鉴定能力，通过

盲样考核等方式增强对区域内检测检验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能力。市、

县级技术支撑机构要进一步提升现场采样及检测、实验室分析的规范

性科学性，具备区域内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能力。 

  （五）提升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救治的技术支撑能力。

国家、省级技术支撑机构要着力提升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救

治等综合能力，增强质量控制、远程会诊、技术指导等能力。市及有

关县级技术支撑机构要完善条件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能够承担职业

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救治等任务。尘肺病、化学中毒等医疗救治

任务重的地区，省级、有条件的市级技术支撑机构应当单独设立或与

有关医院共建相关救治专科、基地或中心。 

  （六）提升政策研究和科研能力。国家、省级技术支撑机构要围

绕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研究，增强政

策研判和评估能力。推动将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职业病诊断及救治

等关键技术、重大项目纳入重大卫生科技专项、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

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建研发机构等方式，深化产学研

融合，尽快突破急需急用技术的“瓶颈”。 

  （七）提升信息化和大数据管理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地方各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统筹推进职业病防治技

术支撑信息化建设，实现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重点职业病和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工程防护、职业病报告、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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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职业卫生及放射卫生检测评价等信息“一网通”。各技术支撑

机构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健全完善相关软硬件设施，增强信息数据汇

总、分析、评估能力。 

  （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国家、省级技术支撑机构要加强与

工业化国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和有关国际

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和分享先进技术和经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职业病

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推动将其

纳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部署，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同步推进，强化和落实领导责任，明确建设目标、

任务和措施。 

  （二）加强政策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动将职业病防治技术支

撑体系纳入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同步规划。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要加强与发展改革、教育、科技、财政等部门协调配合，积极争取基

本建设、财政投入、科技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政

策。 

  （三）加强管理与评估。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工作的督促和评估，建立

技术支撑机构管理和评估制度。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

宣传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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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宣传推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有关单位要根据本意见要求，结合本地区、

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附件：1.职业病监测评估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2.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3.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年 4 月 6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http://www.nhc.gov.cn/zyjks/tongggg/202004/4a23289209df46a5a8060942c25f5481/files/a41785dc2d094ca684054dec0c7ecdb3.docx
http://www.nhc.gov.cn/zyjks/tongggg/202004/4a23289209df46a5a8060942c25f5481/files/6c935443d81f4088b5b39d96829ddf8b.docx
http://www.nhc.gov.cn/zyjks/tongggg/202004/4a23289209df46a5a8060942c25f5481/files/b06fc4f465c644dfb6f85ecc805d5689.docx


附件 1 

 

职业病监测评估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一、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标准 

项目 

建设标准（国家级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标准按功能

需求与人员编制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人员配置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要，配置职业卫生、放射卫

生、检测检验、工程技术、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 

2.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占所（科、室）人员编制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85%，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

于 10%（其中，县级技术支撑机构逐步提高工程

技术人员比例）。 

3.高、中、初级技术职称人

员比例 

高级技术职称

人员比例不低

于 45%；中级和

初级技术职称

人员按需配

置。 

高级技术职称

人员比例不低

于 35%；中级和

初级技术职称

人员按需配置。 

高级技术职称

人员比例不低

于 20%；中级

和初级技术职

称人员按需配

置。 

4.学历构成 

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员比例不

低于 65%。 

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员比例不

低于 50%。 

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员比例不

低于 35%。 

5.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

机构人员配置标准 
按照实际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需要配置人员。 

6.职业健康检查中心人员

配置标准 

按照职业健康检查任务的需要，配置执业医师、

护士、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至少具有 1 名取得职

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 

注：1.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所学专业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职业卫生、

劳动卫生等专业的技术人员； 

2.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所学专业为核工程类、核物理、放射医学、放

射化学、辐射防护等专业或从事放射卫生相关工作 2年以上的技术人员； 

3.检测检验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所学专业为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卫生检验和

临床检验等专业的技术人员； 

4.工程技术人员是指所学专业为职业卫生工程、安全工程、化学工程、劳动

保护、暖通空调、核工程类、矿业类、化工与制药类、材料类、机械类、仪器类、

建筑类、能源动力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土木类、水利类、地质

类、纺织类、轻工类、交通运输类、海洋工程类、航空航天类、兵器类、农业工

程类、林业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等相关专业的技术人

员。 



二、场所建设标准 

项目 
建设标准（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建筑面积（按编制人数核

定） 
70m2/人 65m2/人 60m2/人 

2.实验建筑面积（按总面积

计算） 
41%－50% 40%－48% 35%－42% 

3.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

机构场所建设标准 

按照实际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需要，增加场所

设置和建筑面积。 

4.职业健康检查中心场所

建设标准 

建筑面积、各类特殊用房面积等，满足《职业健

康检查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 

 

    三、仪器设备配置标准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一、采样与检测 

（一）化学因素 

1 
低流量大气采样器（包括防爆和个体，流

量范围覆盖 0.01～0.2L/min） 
★ ★ ★ 

2 
中流量大气采样器（包括防爆和个体，流

量范围覆盖 0.1～1.5L/min） 
★ ★ ★ 

3 
高流量大气采样器（包括防爆和个体，流

量范围覆盖 1～5L/min） 
★ ★ ★ 

4 
大流量采样器（包括防爆，流量范围覆盖

5～25L/min） 
★ ★ ★ 

5 
超大流量采样器（流量一般大于

100L/min） 
★ ☆ ☆ 

6 微生物采样器（六级筛孔撞击式） ★ ☆ ☆ 

7 
低流量校准计（1级精度，校准流量范围

一般为 0.005～0.5L/min） 
★ ★ ★ 

8 
中流量校准计（1级精度，校准流量范围

一般为 0.05～5.0L/min） 
★ ★ ★ 

9 
高流量校准计（1级精度，校准流量范围

一般为 5.0～30.0L/min） 
★ ★ ★ 

10 冲击式呼尘采样头 ★ ★ ★ 

11 旋风式呼尘采样头 ★ ★ ★ 

12 保温样本保存箱 ★ ★ ★ 

13 车载低温样品保存箱（-5～10℃） ★ ★ ★ 

14 气压计 ★ ★ ★ 

15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6 
便携式非分光红外一氧化碳（CO）/二氧

化碳（CO2）测定仪 
★ ★ ★ 

17 

便携式电化学探头复合气体检测仪（主要

可检测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硫化氢、氰化氢、氯气、氨、

磷化氢、砷化氢、氟化氢等，可根据需要

选配） 

★ ★ ★ 

18 

有毒气体快速检测管（主要可检测一氧化

碳、硫化氢、氯气、二氧化碳、氨、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磷化氢、氟化氢等，可

根据需要选配） 

★ ★ ★ 

19 气体检测仪校准装置 ★ ★ ☆ 

（二）物理因素 

20 风速测定仪 ★ ★ ★ 

21 WBGT测定仪 ★ ★ ★ 

22 温湿度计 ★ ★ ★ 

23 噪声测定仪（包括防爆） ★ ★ ★ 

24 噪声频谱分析仪 ★ ★ ☆ 

25 脉冲积分声级计 ★ ★ ★ 

26 个体噪声剂量计（包括防爆） ★ ★ ★ 

27 声级计校准器 ★ ★ ★ 

28 
电磁场测定仪（包含高频、超高频、低频

电磁场及微波等频段） 
★ ★ ★ 

29 
紫外辐射测定仪（含 UVA、UVB、 UVC 三

个探头） 
★ ★ ★ 

30 手传振动测定仪 ★ ★ ★ 

31 全身振动测定仪 ★ ☆ ☆ 

32 照度计 ★ ★ ★ 

33 激光测定仪 ★ ☆ ☆ 

34 四通道噪声与振动分析仪 ☆ ☆ ☆ 

35 双通道噪声剂量计 ☆ ☆ ☆ 

36 握力压力分布量测系统 ☆ ☆ ☆ 

37 无线表面肌电仪 ☆ ☆ ☆ 

38 手指触觉测量系统 ☆ ☆ ☆ 

39 人机工效分析系统 ☆ ☆ ☆ 

40 工况模拟仿真测试系统 ☆ ☆ ☆ 

（三）放射性因素 

41 CT性能检测设备（套） ★ ★ ☆ 

42 医用诊断 X线机性能检测设备（套）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43 乳腺 X射线摄影性能检测设备（套） ★ ★ ☆ 

44 放射治疗剂量测量系统 ★ ☆ ☆ 

45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系统性能检测设

备（套） 
★ ☆ ☆ 

46 调强放疗测量系统 ★ ☆ ☆ 

47 核医学性能检测设备（套） ★ ☆ ☆ 

48 X、γ个人剂量热释光测量系统（套） ★ ★ ☆ 

49 剂量计元件照射系统 ★ ☆ ☆ 

50 中子个人剂量测量系统（套） ★ ☆ ☆ 

51 低本底 HPGeγ谱仪及相关配套设备（套） ★ ★☆ ☆ 

52 
α、β放射性测量装置及相关配套设备

（套） 
★ ★☆ ☆ 

53 多道α谱仪 ★☆ ☆ ☆ 

54 液体闪烁测量仪 ★☆ ☆ ☆ 

55 大流量空气采样装置 ★ ★☆ ☆ 

56 氡气/钍射气测量仪 ★ ★ ☆ 

57 氡子体水平测量仪 ★ ★ ☆ 

58 炭化灰化装置（含通风柜等） ★ ★☆ ☆ 

59 大体积干燥箱 ★ ★☆ ☆ 

60 生物样品冰箱（柜） ★ ★ ☆ 

61 便携式器官计数仪 ★ ☆ ☆ 

62 便携式食品和水计数器 ★ ☆ ☆ 

63 大型真空冷冻干燥箱 ★ ☆ ☆ 

64 X射线辐照仪 ☆ ☆ ☆ 

65 双色红外激光成像系统 ☆ ☆ ☆ 

66 样品制备系统 ★ ☆ ☆ 

67 γ射线成像谱仪 ★ ★☆ ☆ 

68 α、β在线监测仪 ★☆ ☆ ☆ 

69 手足污染检测仪 ★ ☆ ☆ 

70 小物件污染检测仪 ★ ☆ ☆ 

71 个人剂量监测照射器 ★ ☆ ☆ 

72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 ★ ★ ★ 

73 便携式γ谱仪(碘化钠晶体) ★ ★☆ ☆ 

74 多用途辐射巡测仪 ★ ★☆ ☆ 

75 电离室型巡测仪 ★ ☆ ☆ 

76 防护级χ、γ辐射剂量（率）仪 ★ ★ ★ 

77 环境级χ、γ辐射剂量（率）仪 ★ ★ ★ 

78 中子周围剂量当量测量仪 ★ ★ ☆ 

79 放射防护器材防护性能检测设备（套）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80 X射线标准装置 ☆ ☆ ☆ 

81 模拟人体体模 ★ ☆ ☆ 

82 个人剂量报警仪 ★ ★ ★ 

83 个人辐射防护背囊 ★ ★☆ ☆ 

84 无人机辐射监测系统 ☆ ☆ ☆ 

85 重型辐射防护服 ★ ☆ ☆ 

86 全身计数器 ★☆ ☆ ☆ 

二、理化检验 

1 
气相色谱仪（配 FID、ECD检测器；配 NPD

或 FPD检测器） 
★ ★ ★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 ☆ 

3 气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 ☆ ☆ 

4 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用仪 ☆ ☆ ☆ 

5 液相色谱仪 ★ ★ ☆ 

6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联用仪 ☆ ☆ ☆ 

7 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用仪 ☆ ☆ ☆ 

8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仪 ☆ ☆ ☆ 

9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 ☆ ☆ ☆ 

1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 ☆ ☆ 

1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 ★ ☆ ☆ 

12 原子吸收光谱仪（带石墨炉） ★ ★ ★ 

13 原子荧光光谱仪 ★ ★ ★ 

14 荧光分光光度计 ☆ ☆ ☆ 

15 红外分光光度计 ★ ☆ ☆ 

16 离子色谱仪 ★ ★ ☆ 

17 直接测汞仪 ★ ☆ ☆ 

1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 ★ 

19 分析天平(1/1000） ★ ★ ★ 

20 分析天平(1/10000) ★ ★ ★ 

21 分析天平(1/100000） ★ ★ ★ 

22 分析天平(1/1000000） ☆ ☆ ☆ 

23 热解吸仪 ★ ★ ★ 

24 恒温水浴箱 ★ ★ ★ 

25 顶空进样装置 ★ ☆ ☆ 

26 大气预浓缩仪 ★ ★ ☆ 

27 固相微萃取系统 ★ ★ ☆ 

28 样品浓缩氮吹装置 ★ ★ ☆ 

29 超纯水机 ★ ★ ☆ 

30 动态配气装置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31 离子计（pH、氟离子、电导率） ★ ★ ★ 

32 微波消解仪 ★ ★ ☆ 

33 振荡器 ★ ★ ★ 

34 磁力搅拌器 ★ ★ ★ 

35 超声波清洗器 ★ ★ ☆ 

36 离心机 ★ ★ ★ 

37 低温高速离心机 ☆ ☆ ☆ 

38 超速离心机 ★ ☆ ☆ 

39 小容量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 ☆ ☆ 

40 普通冰箱 ★ ★ ★ 

41 防爆冰箱 ★ ★ ☆ 

42 低温冰箱(-40℃） ★ ★ ★ 

43 低温冰箱（-80℃） ★ ★ ☆ 

44 相差显微镜 ★ ★ ☆ 

45 马弗炉 ★ ★ ★ 

46 干燥箱 ★ ★ ★ 

47 除湿机 ★ ★ ★ 

48 真空冷冻干燥机 ★ ☆ ☆ 

49 铂金坩埚 ★ ★ ★ 

50 石墨消解仪 ★ ☆ ☆ 

51 通风柜 ☆ ☆ ☆ 

三、职业健康检查 

（一）职业医学检查 

1 心电图仪（十二导联） ★ ★ ★ 

2 动态脑电图分析系统 ★ ☆ ☆ 

3 便携式 B超（彩色）配浅表，腹部探头 ★ ★ ★ 

4 大型彩色 B超（配浅表，腹部，心脏探头） ★ ★ ☆ 

5 经颅彩色多普勒检查仪 ★ ☆ ☆ 

6 便携式肺功能仪 ★ ★ ★ 

7 大型肺功能仪（配残气、弥散功能） ★ ☆ ☆ 

8 神经肌电图仪 ★ ☆ ☆ 

9 电子纤维支气管镜 ☆ ☆ ☆ 

10 痛觉、触觉、振动觉测定仪 ★ ★ ☆ 

11 微循环显微镜（参考） ★ ☆ ☆ 

12 皮温计 ★ ★ ★ 

13 眼科、五官科常规检查综合工作台 ★ ★ ★ 

14 隔音室 ★ ★ ★ 

15 声阻抗仪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6 听觉诱发电位仪 ★ ★ ☆ 

17 电测听（纯音） ★ ★ ★ 

18 耳声发射仪 ★ ☆ ☆ 

19 视野计（中心/周边） ★ ★ ★ 

20 眼底镜（直接/间接） ★ ★ ★ 

21 检影设备 ★ ☆ ☆ 

22 裂隙灯及照相分析系统 ★ ★ ★ 

23 骨密度仪 ★ ☆ ☆ 

24 核磁共振 ★ ☆ ☆ 

25 CT ★ ★ ☆ 

26 高仟伏 X线机 ☆ ☆ ☆ 

27 DR ★ ★ ★ 

28 X线体检车 ★ ★ ★ 

29 听力检测车（配隔声室） ★ ★ ★ 

30 外出体检信息化系统 ★ ★ ☆ 

31 职业健康检查数据管理系统 ★ ★ ★ 

（二）职业医学检验 

3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 

33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 ★ ★ 

34 化学发光仪 ★ ☆ ☆ 

35 流式细胞仪 ★ ☆ ☆ 

36 定量 PCR测定仪 ★ ☆ ☆ 

37 血气分析仪 ★ ☆ ☆ 

38 锌原卟啉测定仪 ★ ☆ ☆ 

39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 ★ ★ 

40 尿沉渣分析仪 ★ ★ ☆ 

41 全自动染色体收获系统 ★ ☆ ☆ 

42 染色体自动扫描分析仪 ★ ☆ ☆ 

43 染色体滴片仪 ★ ☆ ☆ 

44 细胞遗传学图像处理系统 ☆ ☆ ☆ 

45 细胞图像分析系统 ☆ ☆ ☆ 

46 荧光免疫分析仪 ☆ ☆ ☆ 

47 酶标分析仪 ★ ☆ ☆ 

48 全自动血流变仪 ★ ☆ ☆ 

49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仪 ★ ☆ ☆ 

5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 ★ ☆ 

51 特定蛋白分析仪 ☆ ☆ ☆ 

52 血液推片染片阅片系统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53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系统 ★ ☆ ☆ 

54 核酸成像系统 ★ ☆ ☆ 

55 电泳及印迹系统 ★ ☆ ☆ 

56 恒温培养箱（四档温度） ★ ★ ☆ 

57 恒温摇床培养箱 ★ ☆ ☆ 

58 生化培养箱 ★ ★ ☆ 

59 血液培养仪 ★ ★ ☆ 

60 37℃培养箱 ★ ★ ☆ 

61 CO2培养箱 ★ ★ ☆ 

62 恒温水浴箱 ★ ★ ★ 

63 高精度恒温仪 ★ ☆ ☆ 

64 通风柜 ☆ ☆ ☆ 

65 生物安全柜 ★ ★ ☆ 

66 纯水系统 ★ ★ ★ 

67 离心机 ★ ★ ★ 

68 大容量高速冷冻离心机 ★ ☆ ☆ 

69 低温高速离心机 ★ ☆ ☆ 

70 超速离心机 ★ ☆ ☆ 

71 小容量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 ☆ ☆ 

72 医用冷藏箱 ★ ★ ★ 

73 冰箱冷链监测系统 ★ ☆ ☆ 

74 低温冰箱（-40℃） ★ ★ ☆ 

75 低温冰箱（-80℃） ★ ☆ ☆ 

76 液氮罐 ★ ☆ ☆ 

77 荧光显微镜 ★ ☆ ☆ 

78 生物显微镜 ★ ★ ★ 

79 生物解剖镜 ★ ★ ☆ 

80 相差显微镜 ★ ☆ ☆ 

81 医用高压消毒锅 ★ ★ ★ 

82 干燥箱 ★ ★ ★ 

83 烤箱/干燥箱 ★ ★ ★ 

84 去湿机 ★ ★ ★ 

85 真空冷冻干燥机 ★ ☆ ☆ 

86 洗板机 ★ ★ ★ 

四、化学品毒理学评价 

（一）实验动物试验设施与设备 

1 实验动物试验设施屏障环境 ★ ☆ ☆ 

2 实验动物试验设施普通环境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3 实验用斑马鱼养殖繁育系统 ☆ ☆ ☆ 

4 试验环境温湿度监控系统 ★ ☆ ☆ 

5 冰箱温度监控系统 ★ ☆ ☆ 

6 高能氙光传递窗 ★ ☆ ☆ 

7 紫外线传递窗 ★ ☆ ☆ 

8 脉动真空灭菌器 ★ ☆ ☆ 

9 小动物麻醉机 ☆ ☆ ☆ 

10 氨气检测仪 ★ ☆ ☆ 

11 压差计 ★ ☆ ☆ 

12 实验动物窒息器 ★ ☆ ☆ 

（二）通用仪器 

13 超纯水机 ★ ☆ ☆ 

14 超声波清洗器 ★ ☆ ☆ 

15 电热恒温水槽 ★ ☆ ☆ 

16 三用恒温水箱 ★ ☆ ☆ 

17 恒温水浴摇床 ★ ☆ ☆ 

18 脱色摇床 ★ ☆ ☆ 

19 空气浴摇床 ★ ☆ ☆ 

20 移液器 ☆ ☆ ☆ 

21 电子天平 ☆ ☆ ☆ 

22 通风柜 ☆ ☆ ☆ 

23 电热恒温干燥箱 ★ ☆ ☆ 

24 迷你离心机 ★ ☆ ☆ 

25 普通离心机 ★ ☆ ☆ 

26 平板离心机 ★ ☆ ☆ 

27 高速冷冻离心机 ★ ☆ ☆ 

28 平板离心机 ★ ☆ ☆ 

29 高通量透析仪 ★ ☆ ☆ 

30 乳化分散匀浆器 ★ ☆ ☆ 

31 加热磁力搅拌器 ★ ☆ ☆ 

32 涡旋振荡器 ★ ☆ ☆ 

33 酸度计 ★ ☆ ☆ 

34 酶标仪 ★ ☆ ☆ 

35 标签打印机 ★ ☆ ☆ 

（三）动物毒性试验仪器 

36 动式吸入染毒装置 ★ ☆ ☆ 

37 气溶胶实时粒径谱测量仪 ★ ☆ ☆ 

38 检眼镜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39 手持裂隙灯 ★ ☆ ☆ 

40 解剖显微镜 ★ ☆ ☆ 

41 大小鼠精子分析系统 ★ ☆ ☆ 

42 空气采样器 ★ ☆ ☆ 

43 样品球磨仪 ★ ☆ ☆ 

44 动物震惊条件反射实验分析系统 ★ ☆ ☆ 

45 动物自发活动实验分析系统 ★ ☆ ☆ 

46 动物 Morris水迷宫实验系统 ★ ☆ ☆ 

47 动物跳台避暗整合分析系统 ★ ☆ ☆ 

48 大小鼠抓力测定仪 ★ ☆ ☆ 

49 大小鼠脑立体定位仪 ★ ☆ ☆ 

50 动物电子标识系统 ★ ☆ ☆ 

51 动物活体 CT成像系统 ★ ☆ ☆ 

52 动物超声成像系统 ★ ☆ ☆ 

（四）血液、尿液检查仪器 

53 半自动血凝分析仪 ☆ ☆ ☆ 

54 全自动凝血仪 ★ ☆ ☆ 

55 血细胞分类计数仪 ★ ☆ ☆ 

56 血液混匀器 ★ ☆ ☆ 

57 动物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 

58 动物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 ☆ ☆ 

59 尿常规分析仪 ★ ☆ ☆ 

60 全自动尿沉渣流水线 ★ ☆ ☆ 

61 Na/K/Cl分析仪 ★ ☆ ☆ 

（五）动物病理检测仪器 

62 病理组织处理机 ★ ☆ ☆ 

63 病理石蜡包埋机 ★ ☆ ☆ 

64 全自动切片机 ★ ☆ ☆ 

65 全自动染色机 ★ ☆ ☆ 

66 病理烤片机 ★ ☆ ☆ 

67 病理包埋盒打号机 ★ ☆ ☆ 

68 病理玻片打号机 ★ ☆ ☆ 

69 病理封片机 ★ ☆ ☆ 

70 摊片机 ★ ☆ ☆ 

71 生物显微镜 ★ ☆ ☆ 

72 荧光生物显微镜 ★ ☆ ☆ 

73 数字切片扫描仪 ★ ☆ ☆ 

74 数字切片远程会诊系统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75 病理图像分析系统 ☆ ☆ ☆ 

76 大体照相设备 ★ ★ ★ 

77 空气净化通风设备 ★ ★ ★ 

78 房间紫外线消毒设备 ★ ★ ★ 

（六）遗传毒性试验仪器 

79 细菌菌落计数仪 ★ ☆ ☆ 

80 细胞计数仪 ★ ☆ ☆ 

81 霉菌培养箱 ☆ ☆ ☆ 

82 细菌培养箱 ★ ☆ ☆ 

83 二氧化碳培养箱 ★ ☆ ☆ 

84 二氧化碳震荡培养箱 ★ ☆ ☆ 

85 全自动染色体畸变分析系统 ★ ☆ ☆ 

86 全自动智能微核分析系统 ★ ☆ ☆ 

87 倒置显微镜 ★ ☆ ☆ 

88 蒸汽灭菌器 ★ ☆ ☆ 

89 生物安全柜 ☆ ☆ ☆ 

（七）保存设施 

90 试剂保险柜 ★ ☆ ☆ 

91 普通冰箱 ★ ☆ ☆ 

92 防爆冰箱 ★ ☆ ☆ 

93 低温冰箱（-40℃） ★ ☆ ☆ 

94 低温冰箱（-80℃） ★ ☆ ☆ 

95 防爆试剂柜 ★ ☆ ☆ 

96 液氮罐 ★ ☆ ☆ 

97 蜡块柜 ☆ ☆ ☆ 

98 玻片柜 ☆ ☆ ☆ 

99 档案柜 ☆ ☆ ☆ 

100 化学试剂柜 ☆ ☆ ☆ 

五、职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1 摄像机 ★ ★ ★ 

2 照像机 ★ ★ ★ 

3 多媒体投影仪 ★ ★ ★ 

4 实物投影仪 ★ ★ ★ 

5 打印机 ★ ★ ★ 

6 视频及图片编辑制作系统 ★ ★ ★ 

7 扫描仪 ★ ★ ★ 

8 便携式笔记本电脑 ★ ★ ★ 

9 职业健康体验馆 ★ ★ ☆ 

六、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 风速传感器、遥测风速计、风速表 ☆ ☆ ☆ 

2 多功能风速仪 ☆ ☆ ☆ 

3 倾斜式微压计 ☆ ☆ ☆ 

4 皮托管 ☆ ☆ ☆ 

5 风量罩（侧吸、上吸、下吸） ☆ ☆ ☆ 

6 手提式粉尘仪 ☆ ☆ ☆ 

7 烟尘浓度测试仪 ☆ ☆ ☆ 

8 通风柜 ☆ ☆ ☆ 

9 万向排气罩 ☆ ☆ ☆ 

10 中央实验台 ☆ ☆ ☆ 

11 水平流通风测试台 ☆ ☆ ☆ 

12 侧吸通风测试台 ☆ ☆ ☆ 

13 垂直流通风测试台 ☆ ☆ ☆ 

14 恒温恒湿环境舱 ☆ ☆ ☆ 

15 玻璃钢离心风机 ☆ ☆ ☆ 

16 活性炭吸附箱 ☆ ☆ ☆ 

17 消音器 ☆ ☆ ☆ 

18 全新风空调机组 ☆ ☆ ☆ 

19 风速测量系统 ☆ ☆ ☆ 

20 污染源模拟设备 ☆ ☆ ☆ 

21 干扰气流发生装置 ☆ ☆ ☆ 

22 气流组织测试系统 ☆ ☆ ☆ 

23 示踪气体发生装置 ☆ ☆ ☆ 

24 变风量控制系统 ☆ ☆ ☆ 

25 舒适度测试系统 ☆ ☆ ☆ 

26 风管 ☆ ☆ ☆ 

27 除尘器 ☆ ☆ ☆ 

28 通风仿真实验系统 ☆ ☆ ☆ 

29 呼吸防护用品测试系统 ☆ ☆ ☆ 

30 听力防护用品测试系统 ☆ ☆ ☆ 

31 隔声室 ☆ ☆ ☆ 

32 混响室 ☆ ☆ ☆ 

33 半消声室 ☆ ☆ ☆ 

34 消声器试验室 ☆ ☆ ☆ 

35 模拟发声装置 ☆ ☆ ☆ 

七、卫生应急 

（一）应急救援 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

考目录（试行）>的通知》（卫办应急发〔2008〕207

号）的规定配置。 
（二）个体防护装置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三）应急保障 

1 应急通讯指挥车 ★ ☆ ☆ 

2 应急后勤保障车 ★ ☆ ☆ 

3 物资管理系统 ★ ☆ ☆ 

4 远程会诊系统和远程会议系统 ★ ☆ ☆ 

5 人体核化污染洗消设备 ★ ☆ ☆ 

八、基础保障 

（一）信息管理 

1 计算机 ★ ★ ★ 

2 扫码枪 ★ ☆ ☆ 

3 职业病防治相关信息系统 ★ ★ ☆ 

4 打印机 ★ ★ ★ 

5 服务器 ★ ★ ★ 

6 路由器 ★ ★ ☆ 

7 互联网网络系统 ★ ★ ★ 

8 交换机 ★ ★ ★ 

9 VPN设备 ★ ☆ ☆ 

10 防火墙 ★ ★ ★ 

11 UPS不间断电源 ★ ★ ★ 

（二）现场车辆 

12 现场工作车 ★ ★ ★ 

13 职业病危害应急监测车 ★ ★ ☆ 

14 核辐射应急监测车（移动实验室） ★ ★☆ ☆ 

注：1.标注“★”的，为优先推荐配置的仪器设备；标注“☆”的，为自主选择
配置的仪器设备；标注“★☆”的，为核电站所在地优先推荐配置的仪器设备。 

2.仪器设备具体配置数量，由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职业病防治技术支
撑任务需要决定。 

3.长期毒性试验和代谢试验所涉及的理化检测分析仪器在“理化检验”板块

设备中提出，在“化学品毒理学评价”板块的设备中不再提出。 
     

四、支撑能力建设标准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一）化学因素 

粉尘类 

1 总粉尘 ★ ★ ★ 

2 呼吸性粉尘 ★ ★ ★ 

3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 ★ ★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4 粉尘分散度 ★ ★ ☆ 

5 石棉纤维 ★ ★ ☆ 

金属类 

6 锑及其化合物（金属锑、氧化锑） ★ ☆ ☆ 

7 钡及其化合物（金属钡、氧化钡、氢氧化钡） ★ ★ ☆ 

8 铍及其化合物（金属铍、氧化铍） ★ ★ ☆ 

9 铋及其化合物（碲化铋） ★ ☆ ☆ 

10 镉及其化合物（金属镉、氧化镉） ★ ★ ★ 

11 钙及其化合物（氧化钙、氰氨化钙） ★ ★ ★ 

12 铬及其化合物（铬酸盐、重铬酸盐、三氧化铬） ★ ★ ★ 

13 钴及其化合物（金属钴、氧化钴） ★ ☆ ☆ 

14 铜及其化合物（金属铜、氧化铜） ★ ★ ★ 

15 铅及其化合物（金属铅、氧化铅、硫化铅） ★ ★ ★ 

16 锂及其化合物（金属锂、氢化锂） ★ ☆ ☆ 

17 镁及其化合物（金属镁、氧化镁） ★ ★ ★ 

18 锰及其化合物（金属锰、二氧化锰） ★ ★ ★ 

19 汞及其化合物（金属汞、氯化汞） ★ ★ ☆ 

20 钼及其化合物（金属钼、氧化钼） ★ ☆ ☆ 

21 镍及其化合物（金属镍、氧化镍、硝酸镍） ★ ★ ☆ 

22 钾及其化合物（氢氧化钾、氯化钾） ★ ★ ★ 

23 钠及其化合物（氢氧化钠、碳酸钠） ★ ★ ★ 

24 锶及其化合物（氧化锶、氯化锶） ★ ☆ ☆ 

25 钽及其化合物（五氧化二钽） ★ ☆ ☆ 

26 铊及其化合物（金属铊、氧化铊） ★ ★ ☆ 

27 
锡及其化合物（金属锡、二氧化锡、二月桂酸

二丁基锡） 
★ ★ ☆ 

28 钨及其化合物（金属钨、碳化钨） ★ ☆ ☆ 

29 钒及其化合物（钒铁合金、五氧化二钒） ★ ☆ ☆ 

30 锌及其化合物（金属锌、氧化锌、氯化锌） ★ ★ ★ 

31 锆及其化合物（金属锆、氧化锆） ★ ☆ ☆ 

非金属类 

32 硼及其化合物（三氟化硼） ★ ★ ☆ 

33 碳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 ★ ☆ 

34 
氮化物（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氨、氰化氢、

氢氰酸、氰化物、叠氮酸、叠氮化钠等） 
★ ★ ☆ 

35 
磷化物（五氧化二磷、五硫化二磷、磷化氢、

三氯化磷、三氯硫磷、三氯氧磷等） 
★ ★ ☆ 

36 
砷及其化合物（三氧化二砷、五氧化二砷、砷

化氢） 
★ ★ ☆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37 氧化物（臭氧、过氧化氢） ★ ★ ★ 

38 
硫化物（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硫酸、硫化氢、

二硫化碳、硫酰氟、六氟化硫） 
★ ★ ★ 

39 硒及其化合物（硒、二氧化硒） ★ ☆ ☆ 

40 碲及其化合物（碲、氧化碲、碲化铋） ★ ☆ ☆ 

41 氟及其化合物（氟化氢、氟化物） ★ ★ ☆ 

42 
氯及其化合物（氯气、氯化氢、盐酸、二氧化

氯） 
★ ★ ☆ 

有机类 

43 
烷烃类化合物（戊烷、己烷、庚烷、辛烷、壬

烷） 
★ ★ ☆ 

44 烯烃类化合物（丁烯、丁二烯、二聚环戊二烯） ★ ☆ ☆ 

45 
混合烃类化合物（液化石油气、溶剂汽油、抽

余油、非甲烷总烃、石蜡烟） 
★ ☆ ☆ 

46 
脂环烃类化合物（环己烷、甲基环己烷、松节

油） 
★ ★ ☆ 

47 芳香烃类化合物（苯、甲苯、乙苯、苯乙烯） ★ ★ ☆ 

48 多苯类化合物（联苯） ★ ☆ ☆ 

49 
多环芳香烃类化合物（萘、萘烷、四氢化萘、

蒽、菲、苯并芘） 
★ ☆ ☆ 

50 

卤代烷烃类化合物（氯甲烷、二氯甲烷、三氯

甲烷、四氯化碳、二氯乙烷、三氯丙烷、溴甲

烷、碘甲烷、二氯丙烷） 
★ ★ ☆ 

51 
卤代烯烃类化合物（氯乙烯、二氯乙烯、三氯

乙烯） 
★ ★ ☆ 

52 
卤代芳香烃类化合物(氯苯、二氯苯、三氯苯、

溴苯) 
★ ☆ ☆ 

53 
醇类（甲醇、异丙醇、丁醇、异戊醇、糠醇、

丙烯醇、乙二醇、氯乙醇） 
★ ★ ☆ 

54 硫醇类（甲硫醇、乙硫醇） ★ ☆ ☆ 

55 
烷氧基乙醇类化合物（2-甲氧基乙醇、2-乙氧

基乙醇、2-丁氧基乙醇） 
★ ☆ ☆ 

56 
酚类（苯酚、甲酚、间苯二酚、三硝基苯酚、

五氯酚及其钠盐） 
★ ☆ ☆ 

57 
脂肪族醚类化合物（乙醚、异丙醚、正丁基缩

水甘油醚） 
★ ☆ ☆ 

58 苯基醚类化合物(氨基茴香醚、茴香胺、苯基醚) ★ ★ ☆ 

59 
脂肪族醛类化合物（甲醛、乙醛、丙烯醛、异

丁醛、糠醛、三氯乙醛） 
★ ★ ☆ 

60 脂肪族酮类化合物（丙酮、丁酮、甲基异丁基 ★ ★ ☆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甲酮、二异丁基甲酮、二乙基甲酮） 

61 脂环酮和芳香族酮类化合物（环己酮） ★ ☆ ☆ 

62 
环氧化合物（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环氧氯丙

烷） 
★ ★ ☆ 

63 
羧酸类化合物（甲酸、乙酸、丙烯酸、氯乙酸、

草酸） 
★ ★ ☆ 

64 
酸酐类化合物（乙酐、马来酸酐、邻苯二甲酸

酐） 
★ ★ ☆ 

65 酰基卤类化合物（光气） ★ ★ ☆ 

66 
酰胺类化合物（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乙酰胺、

丙烯酸胺） 
★ ★ ☆ 

67 
饱和脂肪族酯类化合物（甲酸脂类、甲酸乙酯、

乙酸甲脂、乙酸乙脂） 
★ ★ ☆ 

68 
不饱和脂肪族酯类化合物（丙烯酸甲酯、丙烯

酸乙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戊酯） 
★ ☆ ☆ 

69 
卤代脂肪族酯类化合物（氯乙酸甲酯、氯乙酸

乙酯） 
★ ☆ ☆ 

70 
芳香族酯类化合物（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

二甲酸二辛酯、三甲苯磷酸酯） 
★ ☆ ☆ 

71 
异氰酸酯类化合物（甲苯二异氰酸酯、二异氰

酸甲苯酯、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 
★ ☆ ☆ 

72 
腈类化合物（乙腈、丙烯腈、丙酮氰醇、甲基

丙烯腈） 
★ ☆ ☆ 

73 
脂肪族胺类化合物（三甲胺、乙胺、二乙胺、

三乙胺、乙二胺） 
★ ☆ ☆ 

74 乙醇胺类化合物（乙醇胺） ★ ☆ ☆ 

75 肼类化合物（肼、甲基肼、偏二甲基肼） ★ ☆ ☆ 

76 
芳香族胺类化合物（苯胺、N-甲基苯胺、对硝

基苯胺、三氯苯胺） 
★ ☆ ☆ 

77 硝基烷烃类化合物（三硝基甲烷） ★ ☆ ☆ 

78 

芳香族硝基化合物（硝基苯、二硝基苯、二硝

基甲苯、三硝基甲苯、一硝基氯苯、二硝基氯

苯） 

★ ☆ ☆ 

79 杂环化合物（吡啶、呋喃、四氢呋喃） ★ ☆ ☆ 

农药类 

80 

有机磷农药（久效磷、甲拌磷、对硫磷、甲基

对硫磷、内吸磷、甲基内吸磷、马拉硫磷、乙

酰甲胺磷、乐果、倍硫磷、敌百虫、敌敌畏、

百草枯等） 

★ ★ ☆ 

81 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 ☆ ☆ ☆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82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溴氰菊酯、氰戊菊酯） ★ ☆ ☆ 

其他化合物 

83 药物类化合物（可的松、炔诺孕酮） ★ ☆ ☆ 

84 
炸药类化合物（黑索今、硝化甘油、奥克托今、

硝基胍） 
☆ ☆ ☆ 

（二）物理因素 

85 高温 ★ ★ ★ 

86 高气压 ★ ★ ☆ 

87 低气压 ★ ★ ☆ 

88 手传振动 ★ ★ ☆ 

89 全身振动 ★ ☆ ☆ 

90 噪声 ★ ★ ★ 

91 照度 ★ ★ ★ 

92 紫外辐射 ★ ★ ★ 

93 微波辐射 ★ ★ ★ 

94 高频辐射 ★ ★ ☆ 

95 超高频辐射 ★ ★ ☆ 

96 低频电磁场（100kHz 以下） ★ ★ ★ 

97 激光辐射 ★ ★ ☆ 

98 微小气候（气温、气湿、风速） ★ ★ ☆ 

99 工效学分析评价 ★ ☆ ☆ 

（三）放射性因素 

100 氡及其子体浓度水平监测 ★ ★ ☆ 

101 χ、γ外照射监测 ★ ★ ☆ 

102 α、β表面污染监测 ★ ★ ☆ 

103 中子外照射监测 ★ ★ ☆ 

104 场所设备放射防护检测 ★ ★ ★ 

105 χ、γ个人剂量监测 ★ ★ ☆ 

106 β个人剂量监测 ★ ☆ ☆ 

107 中子个人剂量监测 ★ ☆ ☆ 

108 内照射个人监测 ★ ☆ ☆ 

109 生物剂量估算 ★ ☆ ☆ 

110 放射诊断设备性能检测 ★ ★ ☆ 

111 放射治疗设备性能检测 ★ ☆ ☆ 

112 核医学设备性能检测 ★ ☆ ☆ 

113 放射防护器材防护性能检测 ★ ☆ ☆ 

114 含放射性产品监测 ★ ☆ ☆ 

115 食品中放射性含量监测 ★ ★☆ ☆ 

116 水中放射性含量监测 ★ ★☆ ☆ 

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 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 ★ ★ ★ 

2 职业病危害风险评估 ★ ★ ★ 

3 劳动强度分级 ★ ★ ★ 

4 粉尘作业分级 ★ ★ ★ 

5 毒物作业分级 ★ ★ ☆ 

6 噪声作业分级 ★ ★ ★ 

7 高温作业分级 ★ ★ ★ 

三、职业健康检查 

（一）接触有害化学因素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1 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2 四乙基铅 ★ ★ ☆ 

3 汞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4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5 铍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6 镉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7 铬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8 氧化锌 ★ ★ ★ 

9 砷 ★ ★ ☆ 

10 胂/砷化氢(砷化三氢) ★ ★ ☆ 

11 磷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12 磷化氢 ★ ★ ☆ 

13 钡化合物(氯化钡、硝酸钡、醋酸钡） ★ ★ ★ 

14 钒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15 有机锡化合物 ★ ☆ ☆ 

16 铊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17 羰基镍 ★ ★ ★ 

18 氟及其无机化合物 ★ ★ ☆ 

19 苯(接触工业甲苯、二甲苯参照执行） ★ ★ ★ 

20 二硫化碳 ★ ★ ☆ 

21 四氯化碳 ★ ★ ★ 

22 甲醇 ★ ★ ☆ 

23 汽油 ★ ★ ☆ 

24 溴甲烷 ★ ★ ☆ 

25 二氧化硫 ★ ★ ★ 

26 1,2-二氯乙烷 ★ ★ ☆ 

27 正己烷 ★ ★ ☆ 

28 苯的氨基与硝基化合物 ★ ★ ☆ 

29 三硝基甲苯 ★ ★ ☆ 

30 联苯胺 ★ ☆ ☆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31 氯气 ★ ★ ★ 

32 二氧化硫 ★ ★ ★ 

33 氮氧化物 ★ ★ ★ 

34 氨 ★ ★ ★ 

35 光气 ★ ★ ★ 

36 甲醛 ★ ★ ★ 

37 一甲胺 ★ ★ ★ 

38 一氧化碳 ★ ★ ★ 

39 硫化氢 ★ ★ ★ 

40 氯乙烯 ★ ★ ☆ 

41 三氯乙烯 ★ ★ ☆ 

42 氯丙烯 ★ ★ ☆ 

43 氯丁二烯 ★ ☆ ☆ 

44 有机氟 ★ ★ ☆ 

45 二异氰酸甲苯酯 ★ ★ ☆ 

46 二甲基甲酰胺 ★ ★ ★ 

47 氰及腈类化合物 ★ ★ ☆ 

48 
酚（酚类化合物如甲酚、邻苯二酚、间苯二酚、

对苯二酚等参照执行） 
★ ☆ ☆ 

49 五氯酚 ★ ☆ ☆ 

50 氯甲醚（双(氯甲基）醚参照执行） ★ ☆ ☆ 

51 丙烯酰胺 ★ ★ ☆ 

52 偏二甲基肼 ★ ☆ ☆ 

53 硫酸二甲酯 ★ ★ ★ 

54 有机磷杀虫剂 ★ ★ ★ 

55 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 ★ ★ 

56 拟除虫菊酯类 ★ ★ ★ 

57 酸雾或酸酐 ★ ★ ★ 

58 致喘物 ★ ★ ☆ 

（二）粉尘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59 粉尘 ★ ★ ★ 

（三）接触有害物理因素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60 噪声 ★ ★ ★ 

61 高温 ★ ★ ★ 

62 手传振动 ★ ★ ★ 

63 高气压 ★ ★ ☆ 

64 紫外辐射（紫外线） ★ ★ ★ 

65 微波 ★ ★ ★ 

（四）接触有害生物因素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66 布鲁菌属 ★ ★ ☆ 

67 炭疽芽孢杆菌 ★ ☆ ☆ 

（五）特殊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68 电工作业 ★ ★ ★ 

69 高处作业 ★ ★ ★ 

70 压力容器作业 ★ ★ ★ 

71 结核病防治工作 ★ ★ ★ 

72 肝炎病防治工作 ★ ★ ★ 

73 职业机动车驾驶作业 ★ ★ ★ 

74 视屏作业 ★ ★ ★ 

75 高原作业 ★ ★ ☆ 

76 航空作业 ★ ★ ☆ 

（六）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77 放射性危害 ★ ★ ☆ 

四、化学品毒理学评价 

1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 ☆ ☆ 

2 急性经皮毒性试验 ★ ☆ ☆ 

3 急性吸入毒性试验 ★ ☆ ☆ 

4 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 ☆ ☆ 

5 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 ☆ ☆ 

6 急性神经毒性试验 ★ ☆ ☆ 

7 啮齿类动物重复染毒 28天经口毒性试验 ★ ☆ ☆ 

8 啮齿类动物亚慢性（90天）经口毒性试验 ★ ☆ ☆ 

9 反复经皮毒性：21天或 28天试验 ★ ☆ ☆ 

10 亚慢性经皮毒性：90天试验 ★ ☆ ☆ 

11 亚急性吸入毒性：28天试验 ★ ☆ ☆ 

12 亚慢性吸入毒性：90天试验 ★ ☆ ☆ 

13 致畸试验 ★ ☆ ☆ 

14 一代繁殖毒性试验 ★ ☆ ☆ 

15 两代繁殖毒性试验 ★ ☆ ☆ 

16 毒物动力学试验 ★ ☆ ☆ 

17 致癌性试验 ★ ☆ ☆ 

18 慢性毒性试验 ★ ☆ ☆ 

19 慢性毒性与致癌联合试验 ★ ☆ ☆ 

20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 ☆ ☆ 

21 体外哺乳动物染色体畸变试验 ★ ☆ ☆ 

22 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 ★ ☆ ☆ 

23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 ☆ ☆ 

24 哺乳动物精原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 ☆ ☆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25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微核试验 ★ ☆ ☆ 

五、职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1 职业健康知识宣传 ★ ★ ★ 

2 职业健康宣传信息报送 ★ ★ ★ 

3 职业健康科普作品 ★ ★ ★ 

4 职业健康促进 ★ ★ ★ 

5 健康企业建设技术指导与支持 ★ ★ ★ 

六、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1 风速、风量测量 ☆ ☆ ☆ 

2 气流组织、舒适度测试 ☆ ☆ ☆ 

3 防护设施及个体防护用品防护效果评估 ☆ ☆ ☆ 

4 粉尘危害防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 ☆ ☆ 

5 毒物危害防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 ☆ ☆ 

6 噪声危害防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 ☆ ☆ 

7 电离辐射危害防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 ☆ ☆ 

8 生物危害防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 ☆ ☆ 

七、卫生应急能力 

1 编制修订本级预案指南 ★ ★ ★ 

2 卫生应急指挥协调 ★ ★ ☆ 

3 卫生应急风险评估 ★ ★ ☆ 

4 卫生应急信息报告 ★ ★ ★ 

5 卫生应急监测预警 ★ ★ ★ 

6 卫生应急人员培训演练 ★ ★ ☆ 

7 卫生应急物资储备 ★ ★ ★ 

8 卫生应急现场处置 ★ ★ ★ 

9 卫生应急处置队伍建设 ★ ★ ★ 

10 卫生应急救治或检测基地建设 ★ ★ ☆ 

11 基层技术指导 ★ ★ ☆ 

八、科技攻关能力 

1 省部级技术研究中心 ★ ☆ ☆ 

2 职业健康人才培训基地 ★ ☆ ☆ 

3 职业健康技术转化基地 ★ ☆ ☆ 

4 职业暴露人群生物标本库平台 ★ ☆ ☆ 

5 基层科研技术指导 ★ ☆ ☆ 

6 高校科研实践基地 ★ ☆ ☆ 

注：1.标注“★”的，为优先推荐具备的支撑能力；标注“☆”的，为自主选择
具备的支撑能力；标注“★☆”的，为核电站所在地优先推荐具备的支撑能力。 

2.工作场所化学因素检测各项目后括号中小项的支撑能力均应具备，如“锑

及其化合物（金属锑、氧化锑）”，金属锑、氧化锑两个支撑能力均应具备。 



附件 2  

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支撑机构 

建设推荐标准 

 

    一、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标准 
项目 标准 

1.国家级技术中心 

1.1专业技术

人员配置要求 

防尘技术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矿业类、材料

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环境科学与工

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风等专业技术

人员。 

防毒技术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化学类、化工

与制药类、材料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

风等专业技术人员。 

防噪技术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物理学类、材

料类、机械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环

境科学与工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等专业

技术人员。 

防电离辐射技

术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核工程类、核

物理、放射医学、放射化学、安全科学与工

程类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等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 

1.2学历构成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90% 

2.行业分中心 

2.1专业技术

人员配置要求 

矿山行业分中

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矿业类、材料

类、核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安全科

学与工程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和通风

等专业技术人员。 

化工行业分中

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化学类、化工

与制药类、材料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

风等专业技术人员。 

冶金行业分中

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材料类、冶金

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环境科学与工

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风等专业技术

人员。 



有色行业分中

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矿业类、材料

类、冶金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安全科学

与工程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和通风等

专业技术人员。 

建材行业分中

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材料类、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安

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风等专业技术人员。 

核技术应用领

域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核工程类、核

物理、放射医学、放射化学、安全科学与工

程类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等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 

建筑行业分中

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建筑类、材料

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环境科学与工

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风等专业技术

人员。 

交通运输行业

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交通运输类、

建筑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环境科学

与工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风等专业

技术人员。 

军工行业分中

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兵器类、材料

类、化工类、机械类、核工程类、放射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和通风等专业技术人员。 

2.2学历构成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80% 

3.省级技术指导中心 

3.1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要求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配置矿业类、材料

类、化工类、建筑类、交通运输类、核工程

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和通风等专业技术人

员。 

3.2学历构成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75% 

注：各类人员的专业要求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

和教育部历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二、场所建设标准 
项目 标准 

1.国家级技术中心 

1.1专业场所

建设要求 
防尘技术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减尘、降尘、

抑尘、除尘和个体防护研究等粉尘危害工程

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防毒技术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通风排毒、有

毒气体净化和个体防护研究等毒物危害工程

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防噪技术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隔声、消声、

减振、振动和声学性能测试、个体防护等噪

声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防电离辐射技术

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放射防护设施、

放射性水平测试、放射防护材料屏蔽性能检

测和个人剂量监测等电离辐射危害工程防护

技术研究场所。 

1.2工作场所面积 场所面积满足技术支撑工作需求。 

2.行业分中心 

2.1专业场所

设置要求 

矿山行业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矿山行业粉尘、

噪声和电离辐射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

所。 

化工行业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化工行业毒物

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冶金行业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冶金行业粉尘、

毒物、噪声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有色行业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有色行业粉尘、

毒物、噪声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建材行业分中心

应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建材行业粉尘、

噪声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核技术应用领域

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核技术应用电

离辐射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建筑行业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建筑行业粉尘、

噪声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交通运输行业分

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交通运输行业

粉尘、噪声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所。 

军工行业分中心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军工行业粉尘、

毒物、噪声和电离辐射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

究场所。 

2.2工作场所面积 场所面积满足技术支撑工作需求。 

3.省级技术指导中心 

3.1省级技术指导中心专业场所

设置要求 

按照技术支撑工作需求，设置粉尘、毒物、

噪声和电离辐射危害工程防护技术研究场

所。 

3.2工作场所面积 场所面积满足技术支撑工作需求。 

 



三、仪器设备配置标准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国家级技术中心 行业分中心 省级

技术

指导

中心 

防

尘 

防

毒 

防

噪 

防电

离辐

射 

矿

山 

化

工 

冶

金 

有

色 

建

材 

建

筑 

交通

运输 

军

工 

核技

术应

用 

（一） 粉尘危害工程防护研究设备 

1 全室通风实验装置 ★    ☆ ☆ ★ ★ ★ ★ ★ ★ ☆ ★ 

2 
局部通风除尘实验装

置 
★    ★ ☆ ★ ★ ★ ★ ★ ★ ☆ ★ 

3 工业通风管道系统 ★    ★ ☆ ★ ★ ★ ★ ★ ★ ☆ ★ 

4 粉尘检测仪器设备 ★    ★ ☆ ★ ★ ★ ★ ★ ★ ☆ ★ 

5 尘源特性测试平台 ★    ☆ ☆ ☆ ☆ ☆ ☆ ☆ ☆ ☆ ☆ 

6 
个体防护用品质量测

试检测系统 
★    ☆ ☆ ☆ ☆ ☆ ☆ ☆ ☆ ☆ ☆ 

（二） 毒物危害工程防护研究设备 

7 全室通风实验装置  ★   ☆ ★ ★ ★ ☆ ☆ ☆ ★ ☆ ★ 

8 局部通风实验装置  ★   ☆ ★ ★ ★ ☆ ☆ ☆ ★ ☆ ★ 

9 工业通风管道系统  ★   ☆ ★ ★ ★ ☆ ☆ ☆ ★ ☆ ★ 

10 
化学毒物检测仪器设

备 
 ★   ☆ ★ ★ ★ ☆ ☆ ☆ ★ ☆ ★ 

11 
个体防护用品质量测

试检测系统 
 ★   ☆ ☆ ☆ ☆ ☆ ☆ ☆ ☆ ☆ ☆ 

（三） 噪声危害工程防护研究设备 

12 
声学和减振材料性能

测试系统 
  ★  ☆ ☆ ☆ ☆ ★ ★ ★ ★ ☆ ★ 

13 
实验室和现场噪声测

试系统 
  ★  ☆ ☆ ☆ ☆ ★ ★ ★ ★ ☆ ★ 

14 
人体和机械振动测试

系统 
  ★  ☆ ☆ ☆ ☆ ★ ★ ★ ★ ☆ ★ 

15 
护听器防护性能和验

证测试系统 
  ★  ☆ ☆ ☆ ☆ ☆ ☆ ☆ ☆ ☆ ☆ 

（四） 电离辐射危害工程防护研究设备 

16 
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测

量设备 
   ★ ★ ☆ ☆ ☆ ☆ ☆ ☆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国家级技术中心 行业分中心 省级

技术

指导

中心 

防

尘 

防

毒 

防

噪 

防电

离辐

射 

矿

山 

化

工 

冶

金 

有

色 

建

材 

建

筑 

交通

运输 

军

工 

核技

术应

用 

17 
放射性核素检测分析

设备 
   ★ ☆ ☆ ☆ ☆ ☆ ☆ ☆ ★ ★ ★ 

18 
放射毒理及生物效应

研究设备 
   ★ ☆ ☆ ☆ ☆ ☆ ☆ ☆ ☆ ☆ ☆ 

19 个人剂量测量装置    ★ ☆ ☆ ☆ ☆ ☆ ☆ ☆ ★ ★ ★ 

20 氡及氡子体测量装置    ★ ★ ☆ ☆ ☆ ☆ ☆ ☆ ★ ★ ★ 

21 
放射防护器材防护性

能测试设备 
   ★ ☆ ☆ ☆ ☆ ☆ ☆ ☆ ☆ ★ ☆ 

22 
个体防护技术研究设

备 
   ★ ☆ ☆ ☆ ☆ ☆ ☆ ☆ ☆ ★ ☆ 

注：标注“★”的，为优先推荐配备的仪器设备；标注“☆”的，为自主选择
配置的仪器设备；具体配置数量根据技术支撑任务需要决定。 
 

 四、支撑能力建设标准 

序号 能力建设内容 

配置要求 

国家级技术中心 行业分中心 省级

技术

指导

中心 

防

尘 

防

毒 

防

噪 

防电

离辐

射 

矿

山 

化

工 

冶

金 

有

色 

建

材 

建

筑 

交通

运输 

军

工 

核技

术应

用 

（一） 粉尘危害工程防护研究 

1 减尘技术研究 ★    ★ ☆ ★ ★ ★ ★ ★ ★ ☆ ★ 

2 降尘技术研究 ★    ★ ☆ ★ ★ ★ ★ ★ ★ ☆ ★ 

3 抑尘技术研究 ★    ★ ☆ ★ ★ ★ ★ ★ ★ ☆ ★ 

4 除尘技术研究 ★    ★ ☆ ★ ★ ★ ★ ★ ★ ☆ ★ 

5 粉尘监测技术研究 ★    ★ ☆ ★ ★ ★ ★ ★ ★ ☆ ★ 

6 个体防护技术研究 ★    ☆ ☆ ☆ ☆ ☆ ☆ ☆ ☆ ☆ ☆ 

（二） 毒物危害工程防护研究 

7 有毒物质净化技术研究  ★   ☆ ★ ☆ ☆ ☆ ☆ ☆ ☆ ☆ ☆ 

8 有毒作业模拟仿真研究  ★   ☆ ★ ☆ ☆ ☆ ☆ ☆ ☆ ☆ ☆ 



序号 能力建设内容 

配置要求 

国家级技术中心 行业分中心 省级

技术

指导

中心 

防

尘 

防

毒 

防

噪 

防电

离辐

射 

矿

山 

化

工 

冶

金 

有

色 

建

材 

建

筑 

交通

运输 

军

工 

核技

术应

用 

9 毒物危害监测技术研究  ★   ☆ ★ ★ ★ ☆ ☆ ☆ ★ ☆ ★ 

10 
毒物危害工程防护技术

研究 
 ★   ☆ ★ ★ ★ ☆ ☆ ☆ ★ ☆ ★ 

11 个体防护技术研究  ★   ☆ ☆ ☆ ☆ ☆ ☆ ☆ ☆ ☆ ☆ 

（三） 噪声危害工程防护研究 

12 吸声材料性能研究   ★  ☆ ☆ ☆ ☆ ☆ ☆ ☆ ☆ ☆ ☆ 

13 隔声材料性能研究   ★  ☆ ☆ ☆ ☆ ☆ ☆ ☆ ☆ ☆ ☆ 

14 减振材料性能研究   ★  ☆ ☆ ☆ ☆ ☆ ☆ ☆ ☆ ☆ ☆ 

15 隔声技术研究   ★  ☆ ☆ ☆ ☆ ★ ★ ★ ★ ☆ ★ 

16 消声技术研究   ★  ☆ ☆ ☆ ☆ ★ ★ ★ ★ ☆ ★ 

17 减振技术研究   ★  ☆ ☆ ☆ ☆ ★ ★ ★ ★ ☆ ★ 

18 个体防护技术研究   ★  ☆ ☆ ☆ ☆ ☆ ☆ ☆ ☆ ☆ ☆ 

（四） 电离辐射危害工程防护研究 

19 辐射防护技术研究    ★ ★ ☆ ☆ ☆ ☆ ☆ ☆ ★ ★ ★ 

20 放射性测量技术研究    ★ ☆ ☆ ☆ ☆ ☆ ☆ ☆ ★ ★ ★ 

21 个人剂量监测技术研究    ★ ★ ☆ ☆ ☆ ☆ ☆ ☆ ★ ★ ★ 

22 
放射毒理及生物效应研

究 
   ★ ☆ ☆ ☆ ☆ ☆ ☆ ☆ ☆ ☆ ☆ 

23 
放射防护器材防护性能

研究 
   ★ ☆ ☆ ☆ ☆ ☆ ☆ ☆ ☆ ★ ☆ 

24 个体防护技术研究    ★ ☆ ☆ ☆ ☆ ☆ ☆ ☆ ☆ ★ ☆ 

注：1.标注“★”的，为优先推荐具备的支撑能力；标注“☆”的，为自主选择

具备的支撑能力。 

2.矿山行业分中心开展“防电离辐射”相关支撑工作，主要是开展矿山氡及

其子体的浓度水平监测、个人剂量监测和工程防护等方面技术支撑。 

 



附件 3 

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一、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标准 

类型 

建设标准（国家级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标准按功能

需求与人员编制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职业病防治院所（职业病

专科医院） 

参照三级综合

医院标准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 

参照三级综合

医院标准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 

需要设置的，

参照二级综合

医院标准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 

2.综合医院 

参照三级综合

医院标准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 

参照三级综合

医院标准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 

需要设置的，

参照二级综合

医院标准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 

3.负有职业病诊断职责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按照《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等规定，配置专业技术人员。 
/ 

 

    二、场所建设标准 

项目 
建设标准（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职业病防治院所（职业病

专科医院） 

床位配置、建

筑面积、各类

特殊用房面积

等参照三级综

合医院标准。 

床位配置、建

筑面积、各类

特殊用房面积

等参照三级综

合医院标准。 

需要设置的，

床位配置、建

筑面积、各类

特殊用房面积

等参照二级综

合医院标准 

2.综合医院 

床位配置、建

筑面积、各类

特殊用房面积

等参照三级综

合医院标准。 

床位配置、建

筑面积、各类

特殊用房面积

等参照三级综

合医院标准。 

需要设置的，

床位配置、建

筑面积、各类

特殊用房面积

等参照二级综

合医院标准。 

3.负有职业病诊断职责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床位配置、建筑面积、各类特殊

用房面积等，满足《职业病诊断

与鉴定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

求。 

/ 

   



 

 三、仪器设备配置标准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一、职业病诊断 

（一）职业医学检查 

1 高仟伏 X线机 ☆ ☆ ☆ 

2 DR ★ ★ ☆ 

3 CT ★ ★ ☆ 

4 核磁共振 ★ ★ ☆ 

5 心电图仪（十二导联） ★ ★ ☆ 

6 动态脑电图分析系统 ★ ★ ☆ 

7 便携式 B超（彩色）配浅表，腹部探头 ★ ★ ☆ 

8 大型彩色 B超（配浅表，腹部，心脏探头） ★ ★ ☆ 

9 经颅彩色多普勒检查仪 ★ ★ ☆ 

10 便携式肺功能仪 ★ ★ ☆ 

11 大型肺功能仪（配残气、弥散功能） ★ ★ ☆ 

12 神经肌电图仪 ★ ★ ☆ 

13 电子纤维支气管镜 ★ ★ ☆ 

14 痛觉、触觉、振动觉测定仪 ★ ★ ☆ 

15 微循环显微镜（参考） ★ ☆ ☆ 

16 皮温计 ★ ★ ☆ 

17 眼科、五官科常规检查综合工作台 ★ ★ ☆ 

18 隔音室 ★ ★ ☆ 

19 声阻抗仪 ★ ★ ☆ 

20 听觉诱发电位仪 ★ ★ ☆ 

21 电测听（纯音） ★ ★ ☆ 

22 耳声发射仪 ★ ★ ☆ 

23 视野计（中心/周边） ★ ★ ☆ 

24 眼底镜（直接/间接） ★ ★ ☆ 

25 检影设备 ★ ☆ ☆ 

26 裂隙灯及照相分析系统 ★ ★ ☆ 

27 骨密度仪 ★ ★ ☆ 

（二）职业医学检验 

2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 

29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 ★ ☆ 

30 化学发光仪 ★ ☆ ☆ 

31 流式细胞仪 ★ ★ ☆ 

32 定量 PCR测定仪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33 血气分析仪 ★ ★ ☆ 

34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 ☆ ☆ 

35 锌原卟啉测定仪 ★ ★ ☆ 

36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 ★ ☆ 

37 尿沉渣分析仪 ★ ★ ☆ 

38 全自动染色体收获系统 ★ ☆ ☆ 

39 染色体自动扫描分析仪 ★ ☆ ☆ 

40 染色体滴片仪 ★ ☆ ☆ 

41 共聚焦显微镜 ☆ ☆ ☆ 

42 细胞遗传学图像处理系统 ★ ☆ ☆ 

43 细胞图像分析系统 ★ ☆ ☆ 

44 荧光免疫分析仪 ★ ★ ☆ 

45 酶标分析仪 ★ ★ ☆ 

46 全自动血流变仪 ★ ☆ ☆ 

47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仪 ★ ★ ☆ 

48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 ★ ☆ 

49 特定蛋白分析仪 ★ ★ ☆ 

50 血液推片染片阅片系统 ★ ☆ ☆ 

51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系统 ★ ★ ☆ 

52 微生物鉴定质谱仪 ☆ ☆ ☆ 

53 基因测序仪 ☆ ☆ ☆ 

54 核酸成像系统 ★ ☆ ☆ 

55 双光子活体荧光显微镜 ☆ ☆ ☆ 

56 基因分析仪 ☆ ☆ ☆ 

57 超薄冷冻切片机 ☆ ☆ ☆ 

58 多光谱组织成像系统 ☆ ☆ ☆ 

59 高内涵成像系统 ☆ ☆ ☆ 

60 电泳及印迹系统    ★ ☆ ☆ 

61 质谱流式细胞仪系统 ☆ ☆ ☆ 

62 轨道阱三合一高分辨质谱 ☆ ☆ ☆ 

63 恒温培养箱（四档温度） ★ ★ ☆ 

64 恒温摇床培养箱 ★ ☆ ☆ 

65 生化培养箱 ★ ★ ☆ 

66 血液培养仪 ★ ★ ☆ 

67 37℃培养箱 ★ ★ ☆ 

68 CO2培养箱 ★ ★ ☆ 

69 厌氧培养箱 ☆ ☆ ☆ 

70 恒温水浴箱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71 高精度恒温仪 ★ ☆ ☆ 

72 通风柜 ☆ ☆ ☆ 

73 生物安全柜 ★ ★ ☆ 

74 纯水系统 ★ ★ ☆ 

75 离心机 ★ ★ ☆ 

76 大容量高速冷冻离心机 ★ ☆ ☆ 

77 低温高速离心机 ★ ☆ ☆ 

78 超速离心机 ★ ☆ ☆ 

79 小容量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 ☆ ☆ 

80 医用冷藏箱 ★ ★ ☆ 

81 冰箱冷链监测系统 ★ ☆ ☆ 

82 低温冰箱（-40℃） ★ ★ ☆ 

83 低温冰箱（-80℃） ★ ☆ ☆ 

84 液氮罐 ★ ☆ ☆ 

85 荧光显微镜 ★ ☆ ☆ 

86 生物显微镜 ★ ★ ☆ 

87 生物解剖镜 ★ ★ ☆ 

88 相差显微镜 ★ ☆ ☆ 

89 灭菌设备 ★ ★ ☆ 

90 干燥箱 ★ ★ ☆ 

91 烤箱/干燥箱 ★ ★ ☆ 

92 去湿机 ★ ★ ☆ 

93 真空冷冻干燥机 ★ ☆ ☆ 

94 洗板机 ★ ★ ☆ 

9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质谱联用仪 ★ ☆ ☆ 

96 原子吸收光谱仪（带石墨炉） ★ ★ ☆ 

97 原子荧光光谱仪 ★ ☆ ☆ 

98 直接测汞仪 ★ ☆ ☆ 

9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 ☆ 

100 离子色谱仪 ★ ☆ ☆ 

101 液相色谱仪 ★ ★ ☆ 

102 分析天平(1/10000） ★ ★ ☆ 

103 超纯水机 ★ ★ ☆ 

二、医疗救治 

1 全自动洗胃机 ★ ★ ☆ 

2 双相除颤起搏仪 ★ ★ ☆ 

3 多参数中央及床旁监测仪 ★ ★ ☆ 

4 全自动呼吸机（无创）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5 全自动呼吸机（有创） ★ ★ ☆ 

6 全自动心肺复苏机 ★ ★ ☆ 

7 振动式排痰机 ★ ★ ☆ 

8 移动式床旁 X 线机 ★ ☆ ☆ 

9 局部伤口洗消器 ★ ★ ☆ 

10 电动吸引器 ★ ★ ☆ 

11 便携式床旁 B 超机 ★ ★ ☆ 

12 床旁血液透析灌流仪 ★ ★ ☆ 

13 血液透析机 ★ ★ ☆ 

14 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机（CRRT机） ★ ☆ ☆ 

15 高压氧舱（8～10人/舱） ★ ☆ ☆ 

16 心电图机 ★ ★ ☆ 

17 纤支镜（电子/普通） ★ ★ ☆ 

18 内镜清洗消毒一体化装备 ★ ★ ☆ 

19 内镜储存柜 ★ ★ ☆ 

20 负压吸引器 ★ ★ ☆ 

21 手术床 ★ ☆ ☆ 

22 水处理系统 ★ ★ ☆ 

23 呼吸湿化治疗仪 ★ ★ ☆ 

24 血气分析仪 ★ ★ ☆ 

25 输液泵 ★ ★ ☆ 

26 微量泵 ★ ★ ☆ 

27 营养泵 ★ ★ ☆ 

三、康复锻炼 

（一）物理因子治疗设备 

1 直流电设备 ★ ★ ☆ 

2 低频电设备 ★ ★ ☆ 

3 中频电设备 ★ ★ ☆ 

4 高频电设备 ★ ★ ☆ 

5 光疗设备 ★ ☆ ☆ 

6 超声波治疗设备 ★ ★ ☆ 

7 磁治疗设备 ★ ★ ☆ 

8 热敷装置 ★ ★ ☆ 

9 半导体激光 ★ ★ ☆ 

10 牵引治疗设备 ★ ★ ☆ 

11 气压循环治疗设备 ★ ☆ ☆ 

12 便携式膈肌起搏器 ★ ☆ ☆ 

13 深度呼吸训练器 ★ ★ ☆ 

（二）中医治疗康复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4 中药熏蒸设备 ★ ★ ☆ 

15 电针治疗仪 ★ ★ ☆ 

16 易罐 ★ ★ ☆ 

17 环保烟雾净化器 ★ ★ ☆ 

18 雷火神针（配灸盒） ★ ★ ☆ 

（三）康复评定设备 

19 运动心肺功能评定系统 ★ ☆ ☆ 

20 经络检测仪 ★ ☆ ☆ 

21 平衡功能检查训练系统 ★ ★ ☆ 

22 红外成像仪 ★ ☆ ☆ 

23 肌力和关节活动度评定设备 ★ ☆ ☆ 

24 智能肺功能仪 ★ ★ ☆ 

25 六分钟步行试验包 ★ ★ ☆ 

26 人体成分分析仪 ★ ☆ ☆ 

27 临床神经电生理学检查设备 ★ ☆ ☆ 

（四）抢救设备 

28 抢救车 ★ ★ ☆ 

29 简易呼吸器 ★ ★ ☆ 

30 供氧设备 ★ ★ ☆ 

（五）特色呼吸康复设备 

31 咳痰机 ★ ★ ☆ 

32 振动排痰仪（背心） ★ ★ ☆ 

33 振动排痰仪（叩拍） ★ ☆ ☆ 

34 振动正压通气治疗系统 ★ ☆ ☆ 

35 容量型呼吸训练器 ★ ★ ☆ 

36 三色球呼吸训练器 ★ ★ ☆ 

37 呼气末正压通气训练与流量测压表 ★ ☆ ☆ 

（六）运动治疗设备 

38 训练用垫 ★ ★ ☆ 

39 姿势矫正镜 ★ ★ ☆ 

40 平行杠 ★ ★ ☆ 

41 轮椅 ★ ★ ☆ 

42 训练用棍 ★ ★ ☆ 

43 沙袋 ★ ★ ☆ 

44 哑铃 ★ ★ ☆ 

45 墙拉力器 ★ ★ ☆ 

46 划船器 ★ ★ ☆ 

47 手指训练器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48 肌力训练设备 ★ ★ ☆ 

49 滑轮吊环 ★ ★ ☆ 

50 电动起立床 ★ ★ ☆ 

51 治疗床及悬吊装置 ★ ★ ☆ 

52 功率车 ★ ★ ☆ 

53 踏步器 ★ ★ ☆ 

54 助行器 ★ ★ ☆ 

55 连续性关节被动训练器 ★ ★ ☆ 

56 训练用阶梯 ★ ★ ☆ 

57 训练用球 ★ ★ ☆ 

58 平衡训练设备 ★ ★ ☆ 

59 功能性电刺激设备 ★ ★ ☆ 

60 生物反馈训练设备 ★ ★ ☆ 

61 减重步行训练架 ★ ★ ☆ 

62 肋木 ★ ★ ☆ 

63 床旁运动与监护系统 ★ ★ ☆ 

64 反负重、训练系统 ★ ★ ☆ 

65 有氧运动康复设备及系统（斜躺式功率车） ★ ★ ☆ 

66 
有氧运动康复设备及系统（上下肢交叉训练

器） 

★ ★ ☆ 

67 智能气阻式运动康复系统（腰背屈伸训练） ★ ★ ☆ 

68 
智能气阻式运动康复系统（腿部内收/外展

训练器） 

★ ★ ☆ 

69 
智能气阻式运动康复系统（夹胸/扩胸训练

器） 

★ ★ ☆ 

（七）心理和音乐治疗 

70 多功能失眠治疗仪 ★ ☆ ☆ 

四、基础保障 

（一）信息管理 

1 计算机 ★ ★ ☆ 

2 扫码枪 ★ ☆ ☆ 

3 职业病诊断救治相关信息系统 ★ ★ ☆ 

4 打印机 ★ ★ ☆ 

5 服务器 ★ ★ ☆ 

6 路由器 ★ ★ ☆ 

7 互联网网络系统 ★ ★ ☆ 

8 交换机 ★ ★ ☆ 

9 VPN设备 ★ ☆ ☆ 

10 防火墙 ★ ★ ☆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11 UPS不间断电源 ★ ★ ☆ 

（二）现场车辆 

12 救护车 ★ ★ ☆ 

注：1.标注“★”的，为优先推荐配置的仪器设备；标注“☆”的，为自主选择

配置的仪器设备。 

2.仪器设备具体配置数量，由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职业病防治技术支

撑任务需要决定。 

 

    四、支撑能力建设标准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一、人体生物样本检测 

1 常规检查（血、尿、大便常规、隐血检查） ★ ★ ☆ 

2 肝功能（9项） ★ ★ ☆ 

3 肾功能（3项） ★ ★ ☆ 

4 血清生化（血糖、血脂等） ★ ★ ☆ 

5 免疫检查（7 项） ★ ★ ☆ 

6 培养细胞的微核率检测 ★ ☆ ☆ 

7 培养细胞的染色体畸变分析 ★ ☆ ☆ 

8 姐妹染色单体互换 ★ ☆ ☆ 

9 胞质分裂阻滞微核试验 ★ ☆ ☆ 

10 单细胞凝胶电泳 ★ ☆ ☆ 

11 8-羟基脱氧鸟苷 ★ ☆ ☆ 

12 血细胞形态学 ★ ☆ ☆ 

13 骨髓形态学 ★ ☆ ☆ 

14 甲状腺激素 ★ ★ ☆ 

15 凝血常规 ★ ★ ☆ 

16 血锌原卟啉 ★ ☆ ☆ 

17 糖类抗原 ★ ☆ ☆ 

18 心肌损伤检查 ★ ★ ☆ 

19 类风湿因子 ★ ★ ☆ 

20 糖化血红蛋白 ★ ★ ☆ 

21 细菌培养与鉴定 ★ ★ ☆ 

二、职业病诊断、治疗与康复 

（一）职业病诊断 

1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 ★ ☆ 

2 职业性皮肤病 ★ ★ ☆ 

3 职业性眼病  ★ ★ ☆ 



序号 支撑能力 
能力要求（国家级另行确定） 

省级 市级 县级 

4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 ★ ☆ 

5 职业性化学中毒 ★ ★ ☆ 

6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 ★ ☆ 

7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 ★ ☆ 

8 职业性传染病 ★ ★ ☆ 

9 职业性肿瘤 ★ ★ ☆ 

10 其他职业病 ★ ★ ☆ 

（二）职业病治疗与康复 

11 
辖区内粉尘类、重金属类、有机溶剂、放

射性疾病等常见职业病治疗 
★ ★ ☆ 

12 其他各类职业病治疗 ★ ☆ ☆ 

13 尘肺病呼吸康复 ★ ★ ☆ 

14 职业性哮喘等呼吸肺康复 ★ ☆ ☆ 

15 有机溶剂所致血液系统疾病康复 ★ ☆ ☆ 

16 
正己烷等有机溶剂所致周围神经损伤的

康复 
★ ★ ☆ 

17 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神经血管损伤康复 ★ ☆ ☆ 

18 有机溶剂所致各类皮肤疾病的康复 ★ ★ ☆ 

19 中毒性脑病的急慢性康复 ★ ★ ☆ 

20 职业性噪声聋的康复 ★ ★ ☆ 

21 
常见职业病的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价和训

练 
★ ★ ☆ 

22 常见职业病营养状况的评价和调理 ★ ★ ☆ 

23 常见职业病社会心理的评价和调整 ★ ★ ☆ 

三、科技攻关能力 

1 职业病诊断救治人才培训基地 ★ ☆ ☆ 

2 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研究中心 ★ ☆ ☆ 

3 基层技术指导 ★ ☆ ☆ 

4 高校科研实践基地 ★ ☆ ☆ 

注：标注“★”的，为优先推荐具备的支撑能力；标注“☆”的，为自主选

择具备的支撑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附件1 职业病监测评估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附件2 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附件3 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推荐标准

